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竞争事

务委员会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竞争政策 

与法律有效实施的备忘录 

                     

为加强粤港两地及粤港澳大湾区竞争政策与法律的有效实施，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支持下，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竞争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签署方”或“双方”）经协商一

致，签订本备忘录。 

一、合作共识 

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战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的基本原则，双方认为两地竞争执法机构有必要建立有

效沟通机制，展开竞争政策与法律实施的交流与合作，以加强实施

成效，推动建设公平的营商环境，提升两地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活

力及整体社会利益。  

本备忘录遵循“一国两制”方针，不创设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权利或义务，不改变现有法律或协议，不限制签署方根据其他双方

或多方协议或安排向对方寻求或提供协助，也不排除其他技术合作

项目。 

二、合作内容 

合作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定期举行工作会议；开展与竞争政

策与法律相关的交流及合作活动。 



工作会议在两地轮流举行并由该地的签署方举办，原则上每年

举行一次。工作会议可对本备忘录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讨论，解决

与本备忘录的实施有关的任何问题，并提出对本备忘录进行修订的

建议。任何一方可在工作会议上提议，并经双方同意后成立专题工

作组，就竞争政策与法律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专题工作组会议可

以与工作会议同期召开，也可以由双方根据需要达成一致意见后单

独召开。      

双方开展竞争政策与法律相关的交流及合作活动，包括以下内

容： 

1. 交流本地竞争政策、竞争立法或竞争执法方面的重要发展； 

2. 开展竞争政策与法律实施方面的技术合作，如考察、见习、

经验交流等，提升双方的专业水平； 

3. 共同开展竞争倡导工作，如培训、研讨、会议等，提升湾区

内企业、政府机构及社会公众对竞争政策与法律的认识；对象可包

括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及商界、法律界、学术界人员等； 

双方就前述事项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列明相关活动安排，经双

方讨论及一致通过后执行，并在必要时进行修订。 

双方各自指定联络员，促进本备忘录实施。双方的沟通可通过

电话、电子邮件、视频会议、会面或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 

上述交流合作活动，将视情况邀请澳门相关机构参加。 

 

 



三、被交换信息的性质 

本备忘录不强制要求签署方将该方或对方认为具保密性的信息

进行交换。 

四、其他 

本备忘录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备忘录的签署方可通过向另外一方发出书面声明的方式终止

本备忘录，终止将在书面声明发出 60 天后生效。  

本备忘录的理解或实施所出现的任何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本备忘录可经双方协商一致进行修订。 

本备忘录于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九日签署于广州，以中文写就，

一式两份（繁体版、简体版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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